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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源規劃流程與評估項目解析 

吳東諺 / 工研院 綠能所 太陽光電技術組, 副工程師 

自 2015 年聯合國通過巴黎協定之後，世界各國陸續開始以降低溫室氣體

為己任，持續推動再生能源建置及碳交易制度，在這樣的全球共識底下，IRP

已是各國進行電源規劃之重要方法，其能夠在最小化電力成本之條件下滿足

多種電源規劃目標，考量電力生產過程中所有內、外部成本再進行探討或最

佳化，有效整合各類電力資源。本文將著重介紹 IRP 須包含之評估項目與流

程，並提供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之現行 IRP 制度進行分析。 

 

一、研究背景 

IRP(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 整合資源規劃)是一種新興的電源規劃

方式，在最小化電力成本之條件下滿足多種電源規劃目標，透過比較不同情

境及電力資源組合的模擬結果，可幫助公共事業機關與業者、民眾釐清未來

電業之相關決策，如圖 1 是南非政府在比較眾多資源組合在不同情境下之整

體表現最終裁定之能源規劃走向，可以看到在不同能源別下每年預計新增或

除役的裝置容量，後續能源相關單位將依據此表進行實務上的期程規劃。傳

統電源規劃方式以滿足未來負載預測為基準來興建電廠，此外需於尖峰負載

期間滿足一定的備轉容量，以電源供給端之角色進行規劃，但興建電廠成本

高昂、過程耗時，往往需要提前好幾年規劃建置，且若負載預測準確度不足，

使得負載成長不如預期，則可能須拆除過度興建之電廠，導致社會資源大量

的浪費，而 IRP 則引入電源需求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 DSM)來降低

負載需求及改善能源效率，所有的電力資源皆在 IRP 考量範疇內，如需量反

應利用價格機制使部分用戶避開尖峰負載期間。IRP 之最終結果能夠帶來最大

的社會效益，其電力成本除涉及傳統電源規劃已考慮的發電機建置成本，還

包含輸、配電的設置成本、不同 DSM 選項之成本，以及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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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討論的碳稅與空汙也在 IRP 的考慮範圍內。 

 
圖 1、2019 南非未來電源規劃[1] 

自 2015 年聯合國通過巴黎協定之後，世界各國陸續開始以降低溫室氣體

為己任，持續推動再生能源建置及碳交易制度，而在這樣的全球共識底下，IRP

顯然已是各國進行電源規劃之重要方法，能夠有效整合各類電力資源，考量

電力生產過程中所有內、外部成本再進行探討或最佳化。目前美國已超過 30

州規定需產出 IRP 相關報告，根據各州政府規定不同，IRP 報告更新的時間及

能源規劃時間亦有所不同，如亞利桑那州規定 IRP 報告每兩年須更新一次，

且規劃時間軸長度為 15 年[2]。以下將針對 IRP 評估項目與流程進行說明，並

提供一國外 IRP 現行制度進行解析。 

 

二、整合資源規劃評估項目與流程 

IRP 之規劃方式大同小異，主要差別在於不同 IRP 報告中之假設情境與資

源組合的分析方式不同，其流程圖如圖 2 所示，本文將 IRP 流程分為 5 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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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別為範圍與目標設定、負載資料蒐集與預測、供給端與需求端選項

調查、制定與評估候選整合資源規劃、政策實施後之監控與檢討，以下將按

順序針對上述重點要素進行說明： 

(1) 範圍與目標設定 

在執行 IRP 前首先須先設定執行的範圍及目標，執行範圍並不一定侷限

在一個國家的資源規劃，有些甚至包含多個國家，亦可能在一個小區域範圍

內，電力資源規劃的基礎是滿足規劃範圍內電力用戶的負載需求，而 IRP 必

須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下滿足多種目標，如最小化成本、滿足電網可靠度及穩

定度、降低對環境的影響，甚至是滿足政策開發的需求皆為常見目標。 

(2) 負載資料蒐集與預測 

負載預測對於電源規劃的整體結構具有重要的影響，足以影響電廠的建

置與否，傳統負載預測常隨一國的經濟成長率作為基礎進行計算，常乘上一

等效的負載量來推估負載成長，而在 IRP 中可建立電力終端使用者(end-use)

數據庫來加強負載預測之精確度，如統計住宅區、工業區等電力設備的歷年

使用情形進行分析，亦或是評估電價對於使用者需求的影響，藉此達到由下

而上的負載預測。 

(3) 供給端與需求端選項調查 

電力供給端選項的調查包含各類發電機組的建置與其運轉的特性，裝置

容量、燃料種類、使用年限等皆為 IRP 的考量範疇，同時輸配電基礎建設所

帶來的影響也在其中。電力需求端選項最常見的是電業機構以獎勵機制的方

式促使使用者改變其電力使用習慣，降低尖峰負載的使用需求，亦可藉由改

良設備來降低能源使用及增加能源效率。供給端與需求端選項調查的重點在

於將各類屬性數值化或進行優劣比較，以利後續進行不同電力資源組合的分

配。 

(4) 制定與評估候選整合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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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供給端與需求端選項的調查後，便可制定電力資源組合的分配，

此制定過程可利用最佳化軟體產生多種組合，亦可先分析需求端選項透過降

低尖峰負載可帶來的效益來決定合適的設置量，再決定供給端資源的分配。

在資源組合分配確定的情況下，IRP 還將不確定性分析加入考量，假設基礎情

境為最佳的預測量，則負載預測、燃料及碳稅價格預估量皆可以低/中/高進行

區分，透過評估結果即可觀察在不同情境下各種資源整體的表現與其彈性，

最終交由政府與公眾共同決定未來資源規劃之走向。 

(5) 政策實施後之監控與檢討 

電業機構需根據前述所產生的資源組合進行相關建設及監控其表現，但

這並非 IRP 流程之結束，隨著電源開發之進行可能會發現部分政策表現不如

預期，實際負載及燃料成本費率亦可能與原始假設不同，為防止實務面與規

劃面差異太大，IRP 流程需定期重複執行以貼近現實。 

 
圖 2、IRP 流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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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資源規劃制度國外案例 

美國目前是 IRP 執行最徹底的國家，許多州政府皆有明確規範 IRP 執行

流程，以南卡羅來納州為例，其規定 IRP 每三年須進行更新，其中客戶數超

過10萬人以上之電業機構與南卡羅來納州公共服務機關(South Carolina Public 

Service Authority，SCPSA)須提交各自 IRP 至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PSC)，而 SCPSA 之規劃必須與向 SCPSA 購買電力之市政府所

有電業機構 (Municipally owned electric utilites) 與電力合作社 (Electric 

Cooperatives)進行協商；客戶數 10 萬人以下之電業機構、電力合作社及市政

府所有電業機構則提交各自的整合資源規劃至州能源辦公室(State Energy 

Office，SEO)，最終於提交機構和各自網頁上發布整合資源規劃結果。投資者

擁有之公用事業機構(Investor Owned Utilities，IOU)除每三年須向 PSC 提交總

長至少 15 年之 IRP，每兩年還須提交短期行動規劃(short-term action plan)[4]。

台灣並不像國外擁有龐大的國土面積，台電公司為唯一一家電力調度機構，

呈現一家獨大的情形，但是 IRP 中心主旨為彙整各方的意見進行全面性討論，

台灣則可加強台電公司與地方政府在政策推動上的溝通，以利未來能源規劃

發展。 

針對公眾參與的部分，不論 IOU 或是 SCPSA 皆須至少舉辦一場公眾說明

會議說明整合資源規劃之變化作為三年期 IRP 流程的一個環節，內容可包含

關鍵資源變化、模擬方法、輸入參數、情境說明…。會議前 30 日須透過 email、

媒體等宣傳手段告知公眾，且必須至少有一名州政府辦公室(South Carolina 

Office of Regulatory Staff)之代表出席。 

根據 South Carolina Code of Laws 段落 58-37-40 最新的說明，SCPSA 被特

別要求至少需有一種資源組合反應 2028 年關閉 Winyah 發電廠及以 2050 年淨

零碳排目標下提供安全與可靠的電力服務[5]，台灣除了可將 2050 淨零碳排目

標納入考量外，可以根據我國爭議較大的核能、燃煤等機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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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 會去檢視所有 IRP 計畫，規劃程序時間表來讓各方針對 IRP 計畫提

出建議，包含計畫的合理性、審慎性或提出更佳的替代方案，在相關單位遞

交 IRP 計畫予 PSC 後，300 天內 PSC 須針對該計畫進行最後裁決，同意、否

決或修正該計畫內容。若最終裁示為拒絕或修改 IRP 計畫，則提交 IRP 計畫

之申請人可於 60 天內針對委員會意見進行修改。完成修改後 60 天內，監管

人員辦公室(Office of Regulatory Staff)須檢視 IRP 計畫是否按照委員會意見進

行改善，並向委員會遞交報告，同時對於 IRP 計畫感興趣之相關團體可提供

意見。自委員會收到報告後 60 天內須裁決是否同意該計畫，或提供額外的補

救措施。 

 

四、結論 

IRP 之完成涉及十分廣大的層面，除了各項能源之發電特性須納入考慮範

圍內，還包含政治、土地、人文等因素，需要各領域人才彼此合作討論才能

完善 IRP 之制定。臺灣目前尚處於 IRP 發展之階段，尚未建立相關制度及做

法，但可透過研析國際建立 IRP 流程之經驗促使臺灣電源開發規劃技術成長，

如南卡羅來納州在 IRP 相關法規制定上十分完整，權責分界清晰，能夠有效

帶動公部門、台電公司、民眾共同參與能源規劃制定，最終達到永續發展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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